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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分析】
    （一）目前状况
    农村建房事关农民切身利益，事关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大局，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按照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出台《上海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6号）（以下简称16号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切实改善本市农民生活居住条件和乡村风貌进一步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的若干意见》（沪府规[2019]21号）（以下简称21号文），进一步更新并明确了不同类型农民建房诉求的申请条件和相关管理标准。
    自16号令和21号文实施以来，各地区依法合规制定细则并开展农民建房审批工作，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缓解了社会矛盾。然而，上海的失地农民数量庞大，目前16号令明确“本市农业户口的本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可申请宅基地建房，一部分因被征收承包经营地而转为非农户口性质的农民失去了建房资格。
    （二）存在问题
    一是现行宅基地资格权认定方式无法有效推动工作。对于生产、生活、居住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失地农民而言，虽户口性质转为非农，但不能简单否定其农民的本质，在甄别其是否还有宅基地资格权的问题上，应主要考量其是否已经享受过宅基地的权益，而不应单方面看户口性质。在基层的具体实践中，基层政府依照16号令和21号文资格权进行认定时常导致村民的普遍不理解，也导致乡村振兴、农村人居环境等工作无法更有效地推动。
    二是农村人居环境得不到进一步优化。乡村风貌适度控制，是进一步优化农村人居环境、体现乡村美学价值的路径之一。近年来，全市层面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方面投入了很多时间、金钱、精力，但与理想成效存在差距。以奉贤区南桥镇为例，现存宅基3700余户，除近千户采用集中上楼安置以外，剩余宅基地房龄大多在30年以上，农民改善人居环境愿望强烈。如果适度放开房屋翻建的通道，政府只要加以引导和规范，就可以在短期内以较少的投入改变农村的房屋风貌及人居环境。
    
    【对策建议】
    一是优化完善宅基地资格权认定方式。宅基地作为农民最主要最直接的财产，应得到充分保障。鉴于失地农民的现实现状和利于农村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建议市政府办公厅牵头研究，对现行16号令和21号文中相关标准进行释义和针对性优化，在农民建房资格权的认定方面应充分考量失地镇保农民及村集体集中办理镇保农民的实际情况，从原有的单纯以户口性质作为考量标准，增加宅基地是否得到过权益处置为参考标准，给予基层一定的裁量权。
    二是政策赋能持续优化农村人居环境。建议市相关部门组织市农业农村委、规划资源局、市住建委等部门在之前已有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出台相应政策，持续做好农民建房指导工作，尤其在风貌指引、农村肌理保持、周边环境打造等方面给予专业支持，有效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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